
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2-09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

次持有人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陆

永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持有人 103 名，实到持有人 103 名，代表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12,076.35 万份，占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

的 100.00%。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和《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设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员

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机构。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对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

议负责，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 3 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

主任 1 人。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20,763,494.5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

数的 100.00%，反对 0 份，弃权 0 份。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选举王玉娥女士、顾建红女士、俞松美女士为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委员，其中，选举王玉娥女士为管理委员会主任。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20,763,494.5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

数的 100.00%，反对 0 份，弃权 0 份。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拟提请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

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召集持有人会议； 

2、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

户和资金账户、决定股票买卖或非交易过户、领取股票分红等事项）； 

3、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事宜； 

4、代表或授权管理委员会主任代表全体持有人暨本员工持股计划行使本员

工持股计划资产对应的股东权利，行使股东权利前应征询持有人会议的意见，并

遵照其意见执行； 

5、负责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 

6、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咨询等

服务，并负责与专业咨询机构的对接工作； 

7、代表或授权管理委员会主任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或合

同（若有）； 

8、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向持有人进行清算和财产分配； 

9、决策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回收、转让、被强制转让份额的归属以及对应收

益的兑现安排； 

10、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簿记建档、变更和继承登记； 

11、负责与公司的沟通联系事宜，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终止、存续期的延长； 

12、负责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办理退休、已死亡、丧失劳动能

力持有人的相关事宜； 

13、制定、执行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

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方案； 

14、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自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120,763,494.5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

数的 100.00%，反对 0 份，弃权 0 份。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